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６９８

证券简称：沈阳化工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１４

沈阳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补充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一）

２０１０

年日常关联交易金额的预计及完成情况

１

、

２０１０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

单位：万元

关联方

向关联方销售产品 向关联方采购产品

交易金额

占同类交易金额的

比例（

％

）

交易金额

占同类交易金额的

比例（

％

）

中国蓝星哈尔滨石

化有限公司

１２

，

０００ １４

蓝星硅材料有限公

司

７

，

０００ ８

山东蓝星东大化工

有限责任公司

５

，

０００ ６

中蓝国际化工有限

公司

５

，

０００ １２

蓝星沈阳轻工机械

设计研究所

５

，

０００ １２

大庆中蓝石化有限

公司

５

，

０００ ４

蓝星石化有限公司

天津石油化工厂

２０

，

０００ １０

合计

３４

，

０００ ２５

，

０００

２

、

２０１０

年日常关联交易完成情况

单位：万元

关联方

向关联方销售产品 向关联方采购产品

交易金额

占同类交易金额的

比例（

％

）

交易金额

占同类交易金额的

比例（

％

）

中国蓝星哈尔滨石

化有限公司

３

，，

１８７ ０．４３

蓝星硅材料有限公

司

２

，

９１６ ０．３９

山东蓝星东大化工

有限责任公司

９９１ ０．１３

中蓝国际化工有限

公司

１

，

１３５ ０．１５

蓝星沈阳轻工机械

研究所

０ ０

大庆中蓝石化有限

公司

１

，

７１３ ０．２６

蓝星石化有限公司

天津石油化工厂

６７０ ０．１０

黑龙江昊华化工有

限公司

１

，

４９８ ０．２３

合计

８

，

２２９ ３

，

８８１

（二）

２０１０

年日常关联交易的新增情况

２０１０

年公司实际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中黑龙江昊华化工有限公司为

２０１０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关联

方外的新增采购关联方，关联交易金额为

１

，

４９８

万元。

二、关联人介绍和关联关系

１

、关联方介绍：黑龙江昊华化工有限公司，负责人：张立军，住所：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榆树屯镇红星

村，经营范围：化工原料、化工产品生产（政府核准的投资项目及危险化学品除外）。

２

、财务情况：

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该公司营业收入为

２

，

９９９

万元，净利润为

２４２

万元，净资产为

４７

，

２４３

万元。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１

日，该公司营业收入为

９３１

万元，净利润为

４２

万元，净资产为

４７

，

３２２

万元。

３

、关联关系：中国化工持有中国化工油气开发中心

１００％

股权，中国化工油气开发中心持有该关联方

１００％

股权，该关联人符合《股票上市规则》第

１０．１．３

条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即该关联方与公司同受中化集

团控制。

三、关联交易定价政策及依据

公司各项关联交易的交易价格均按照国家规定的定价标准； 无国家规定标准的按照行业价格标准；无

可适用的行业标准的按所在地市场价格执行。

公司对关联交易遵循平等、自愿、公正、公平的原则，关联交易价格合理，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利益。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董事会认为，公司与该关联方之间的关联交易为日常经营活动中经常发生的，与该关联方的合作

是确实必要的。在公司业务发展稳健的情况下，将会持续与其之间公平、互惠的合作。该关联人经营活动正

常，财务状况良好，具备偿付货款能力，不会对公司的生产经营带来风险，该关联交易价格公允，不会损害公

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公司的主要业务具有独立性，不会因为此类关联交易而对关联方形成依赖或被关联

方控制。

五、独立董事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李国运、杨光、钟田丽对此项关联交易发表独立意见：我们一致认为公司为了保证正常的

生产经营导致的原料采购超出当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范围的行为是合理的，我们一致同意公司针对此情

况所作出的补充必要履行程序的做法，同意提交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

六、备查文件

１

、董事会决议

２

、独立董事意见

沈阳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一年八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６９８

证券简称：沈阳化工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

—

０１５

沈阳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和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１

、会议的通知时间及方式：本次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９

日以电话方式发出会议通知。

２

、会议的时间、地点和方式：本次会议定于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２

日在公司五楼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

３

、会议出席情况：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

９

名，实际出席董事

９

名。

４

、会议的主持人及列席人员：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王大壮主持。

５

、会议召开的合规性：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

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１

、关于

２０１０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补充说明的议案

内容详见公司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刊载的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

０１４

《沈阳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补充公告》。

该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公司董事长王大壮、董事李忠臣因在控股股东沈阳化工

集团有限公司任职回避表决。

同意：

７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表决结果：通过

沈阳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一年八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６９８

证券简称：沈阳化工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１６

沈阳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对外担保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１

、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２

日，公司全资子公司沈阳石蜡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蜡化公司”）与盛京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沈阳市景星支行（以下简称“盛京景星支行”）签署了合同编号为

３２４１１９０２１１００００２５

的《流动资金借款

合同》。借款金额为人民币叁仟万元整，期限自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２

日起至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１

日止。该笔借款系短期流动

资金贷款，用途为购买原料。

２

、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２

日， 公司与盛京景星支行签署了总额为人民币叁仟万元整 ， 合同编号为

３２４１１９０２１１００００２５

的《借款保证合同》，为蜡化公司的叁仟万元借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上述担保事项，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并提请了公司

２０１０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批准。（详见公司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巨潮资讯网刊登的公告编号为

２０１１－００６

、

２０１１－０１２

的相关内容）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沈阳石蜡化工有限公司）

１

、成立日期：

１９９７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

、注册资本：

１

，

８２１

，

３０８

，

０００

元

３

、注册地点：沈阳经济技术开发区沈大路

８８８

号

４

、经营范围：危险化学品生产；运输设备租赁；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水煤浆加工；进出口业务

５

、法定代表人：王大壮

６

、与公司的关系：系公司全资子公司

７

、被担保公司的财务情况：

（

１

）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公司资产总额

５４３

，

６７２

万元，负债总额

３３５

，

９１７

万元，流动负债

１８３

，

４３３

万元，

净资产

２０７

，

７５５

万元，营业收入

５８４

，

７４２

万元，利润总额

１９

，

３５９

万元，净利润

１９

，

８５４

万元。

（

２

）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３１

日：公司资产总额

５４８

，

４３２

万元，负债总额

３３６

，

７０５

万元，流动负债

２０１

，

２２１

万元，净

资产

２１１

，

７２７

万元，营业收入

１９８

，

９７７

万元，利润总额

５

，

２９６

万元，净利润

３

，

９７２

万元。

截止目前，被担保人无担保、诉讼仲裁事项。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借款保证合同（合同编号：

３２４１１９０２１１００００２５

）

债权人：盛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阳市景星支行

保证人：沈阳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合同主要条款：

第一条 被担保的主债权及最高额

为了确保借款人沈阳石蜡化工有限公司与债权人签订的

３２４１１９０２１１００００２５

号《借款合同》项下债权人

的债权得以实现，保证人愿意就借款人履行《借款合同》项下的义务向债权人提供保证担保，双方经平等协

商订立本合同。

第三条 保证范围

３．１

本合同所担保的主债权为债权人依据

３２４１１９０２１１００００２５

号借款合同向借款人所发放的贷款本金

（大写）叁仟万元。贷款用途为购原料。如借款合同双方依据合同规定的条件减少贷款额，本合同所担保的主

债权本金金额则以借款合同项下实际发放的贷款本金金额为准。

第四条 保证方式

４．１

本保证合同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担保。

第五条 保证期间

５．１

本合同项下的保证期间从借款合同生效之日开始到借款合同中债务履行期届满（包括提前届满及

展期后届满）之日后两年。

四、董事会意见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确定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银行授信总额度

６００

，

０００

万元及关于

公司及下属子公司银行授信业务担保事项的议案， 并提交了公司

２０１０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表决并批准。蜡

化公司系公司全资子公司，上述担保事项均在

６００

，

０００

万元的额度内。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数量

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本公司对外担保余额为

１１０

，

６７３

万元，加上本次为蜡化公司

３

，

０００

万元担保后，本

公司累计担保余额为

１１３

，

６７３

万元，均为本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所做的担保，不存在逾期担保，无涉及诉讼的

担保，担保总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

３７．７４％

。

六、其他

１

、《借款保 证 合 同 》（合 同 编 号 ：

３２４１１９０２１１００００２５

）、 《流 动 资 金 借 款 合 同 》（合 同 编 号 ：

３２４１１９０２１１００００２５

）。

２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及公司

２０１０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沈阳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一年八月二十三日

（上接

D24

版）

合并所有者权益变动表

编制单位：德华兔宝宝装饰新材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半年度 单位：元

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变动表

编制单位：德华兔宝宝装饰新材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半年度 单位：元

项目

本期金额 上年金额

实收资本（或股

本）

资本公积

减：库存

股

专项储备 盈余公积

一般风险

准备

未分配利润 所有者权益合计

实收资本（或股

本）

资本公积

减：库存

股

专项储备 盈余公积

一般风险

准备

未分配利润 所有者权益合计

一、上年年

末余额

１８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８７

，

４１２

，

８３０．０１ ２７

，

８５５

，

７８８．８０ １０３

，

９０３

，

３４０．２２ ４０２

，

１７１

，

９５９．０３ １８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８７

，

４１２

，

８３０．０１ ２４

，

９６６

，

５４７．５４ ８７

，

０５０

，

１６８．９２ ３８２

，

４２９

，

５４６．４７

加：会计政

策变更

前期差错

更正

其他

二、本年年

初余额

１８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８７

，

４１２

，

８３０．０１ ２７

，

８５５

，

７８８．８０ １０３

，

９０３

，

３４０．２２ ４０２

，

１７１

，

９５９．０３ １８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８７

，

４１２

，

８３０．０１ ２４

，

９６６

，

５４７．５４ ８７

，

０５０

，

１６８．９２ ３８２

，

４２９

，

５４６．４７

三、本年增

减变动金

额（减少以

“

－

”号填

列）

１６

，

４９２

，

１２３．８７ １６

，

４９２

，

１２３．８７ ２

，

８８９

，

２４１．２６ １６

，

８５３

，

１７１．３０ １９

，

７４２

，

４１２．５６

（一）净利

润

１６

，

４９２

，

１２３．８７ １６

，

４９２

，

１２３．８７ ２８

，

８９２

，

４１２．５６ ２８

，

８９２

，

４１２．５６

（二）其他

综合收益

上述（一）

和（二）小

计

１６

，

４９２

，

１２３．８７ １６

，

４９２

，

１２３．８７ ２８

，

８９２

，

４１２．５６ ２８

，

８９２

，

４１２．５６

（三）所有

者投入和

减少资本

１．

所有者投

入资本

２．

股份支付

计入所有

者权益的

金额

３．

其他

（四）利润

分配

２

，

８８９

，

２４１．２６ －１２

，

０３９

，

２４１．２６ －９

，

１５０

，

０００．００

１．

提取盈余

公积

２

，

８８９

，

２４１．２６ －２

，

８８９

，

２４１．２６

２．

提取一般

风险准备

３．

对所有者

（或股东）

的分配

－９

，

１５０

，

０００．００ －９

，

１５０

，

０００．００

４．

其他

（五）所有

者权益内

部结转

１．

资本公积

转增资本

（或股本）

２．

盈余公积

转增资本

（或股本）

３．

盈余公积

弥补亏损

４．

其他

（六）专项

储备

１．

本期提取

２．

本期使用

（七）其他

四、本期期

末余额

１８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８７

，

４１２

，

８３０．０１ ２７

，

８５５

，

７８８．８０ １２０

，

３９５

，

４６４．０９ ４１８

，

６６４

，

０８２．９０ １８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８７

，

４１２

，

８３０．０１ ２７

，

８５５

，

７８８．８０ １０３

，

９０３

，

３４０．２２ ４０２

，

１７１

，

９５９．０３

项目

本期金额 上年金额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少数股东权益 所有者权益合计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少数股东权益 所有者权益合计

实收资本（或股本） 资本公积

减：库

存股

专项

储备

盈余公积

一般

风险

准备

未分配利润 其他 实收资本（或股本） 资本公积

减：库

存股

专项

储备

盈余公积

一般

风险

准备

未分配利润 其他

一、上年年

末余额

１８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８８

，

８３５

，

６５８．７９ ２７

，

８５５

，

７８８．８０ １３５

，

３４９

，

８５３．９６ －９２

，

７０７．４１ ２４

，

００３

，

２３１．９６ ４５８

，

９５１

，

８２６．１０ １８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８８

，

８３５

，

６５８．７９ ２４

，

９６６

，

５４７．５４ １１４

，

６９４

，

２５１．７７ ２３

，

６１６

，

９７６．８３ ４３５

，

１１３

，

４３４．９３

加：会计政

策变更

前期差错

更正

其他

二、本年年

初余额

１８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８８

，

８３５

，

６５８．７９ ２７

，

８５５

，

７８８．８０ １３５

，

３４９

，

８５３．９６ －９２

，

７０７．４１ ２４

，

００３

，

２３１．９６ ４５８

，

９５１

，

８２６．１０ １８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８８

，

８３５

，

６５８．７９ ２４

，

９６６

，

５４７．５４ １１４

，

６９４

，

２５１．７７ ２３

，

６１６

，

９７６．８３ ４３５

，

１１３

，

４３４．９３

三、本年增

减变动金

额（减少以

“

－

”号填

列）

２０

，

１９５

，

３５５．２９ －２１３

，

４４３．２３ ４１１

，

４３９．２０ ２０

，

３９３

，

３５１．２６ ２

，

８８９

，

２４１．２６ ２０

，

６５５

，

６０２．１９ －９２

，

７０７．４１ ３８６

，

２５５．１３ ２３

，

８３８

，

３９１．１７

（一）净利

润

２０

，

１９５

，

３５５．２９ ２

，

５６６

，

２１３．５６ ２２

，

７６１

，

５６８．８５ ３２

，

６９４

，

８４３．４５ ２

，

２８６

，

５３９．７４ ３４

，

９８１

，

３８３．１９

（二）其他

综合收益

－２１３

，

４４３．２３ －２１３

，

４４３．２３ －９２

，

７０７．４１ －９２

，

７０７．４１

上述（一）

和（二）小

计

２０

，

１９５

，

３５５．２９ －２１３

，

４４３．２３ ２

，

５６６

，

２１３．５６ ２２

，

５４８

，

１２５．６２ ３２

，

６９４

，

８４３．４５ －９２

，

７０７．４１ ２

，

２８６

，

５３９．７４ ３４

，

８８８

，

６７５．７８

（三）所有

者投入和

减少资本

１．

所有者投

入资本

２．

股份支付

计入所有

者权益的

金额

３．

其他

（四）利润

分配

－２

，

１５４

，

７７４．３６ －２

，

１５４

，

７７４．３６ ２

，

８８９

，

２４１．２６ －１２

，

０３９

，

２４１．２６ －１

，

９００

，

２８４．６１ －１１

，

０５０

，

２８４．６１

１．

提取盈余

公积

２

，

８８９

，

２４１．２６ －２

，

８８９

，

２４１．２６

２．

提取一般

风险准备

３．

对所有者

（或股东）

的分配

－２

，

１５４

，

７７４．３６ －２

，

１５４

，

７７４．３６ －９

，

１５０

，

０００．００ －１

，

９００

，

２８４．６１ －１１

，

０５０

，

２８４．６１

４．

其他

（五）所有

者权益内

部结转

１．

资本公积

转增资本

（或股本）

２．

盈余公积

转增资本

（或股本）

３．

盈余公积

弥补亏损

４．

其他

（六）专项

储备

１．

本期提取

２．

本期使用

（七）其他

四、本期期

末余额

１８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８８

，

８３５

，

６５８．７９ ２７

，

８５５

，

７８８．８０ １５５

，

５４５

，

２０９．２５ －３０６

，

１５０．６４ ２４

，

４１４

，

６７１．１６ ４７９

，

３４５

，

１７７．３６ １８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８８

，

８３５

，

６５８．７９ ２７

，

８５５

，

７８８．８０ １３５

，

３４９

，

８５３．９６ －９２

，

７０７．４１ ２４

，

００３

，

２３１．９６ ４５８

，

９５１

，

８２６．１０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2011

年

8

月

23

日 星期二

D23

（上接

D24

版）

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大会和董事会是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决策机构，公司董事会有权决定对外担保

总额不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５０％

或总资产的

３０％

、单次担保金额不超过最近经审计净资产总额的

１０％

的担保，销售

公司、进出口公司、德升木业、绿野木业和金星木业为本公司全资或控股子公司，在《公司章程》的授权范围内，公司董事会有

权决定为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

公司董事长（或其授权代表）将具体负责签署相关担保协议，在具体担保事项发生时将不再另行召开董事会审议上述贷

款担保额度内的担保事宜。

四、董事会意见

董事会认为销售公司、进出口公司、金星木业、绿野木业和德升木业有着较好的财务状况和盈利能力，预计担保事项不会

给本公司带来较大的财务风险和法律风险。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额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累计对外担保总额为

６

，

４３７．８２

万元，占最近一次经审计净资产的

１４．８０％

，全部为对子

公司提供的担保。

六、备查文件

公司第四届第四次董事会决议。

德华兔宝宝装饰新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３

日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０４３

股票简称：兔宝宝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２３

德华兔宝宝装饰新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承担责任。

重要提示：

●

股东大会召开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７

日下午

１４

：

３０

●

股东大会召开地点：浙江省德清县武康镇临溪街

５８８

号公司总部三楼会议室

●

会议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方式

一、 召开股东大会的基本情况

根据德华兔宝宝装饰新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公司”）第四届第四次董事会会议决议，公司董事会（召集人）决定于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７

日召开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一）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７

日（星期三）下午

１４

：

３０

网络投票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６

日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７

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７

日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６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７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的任意时间。

（二）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２

日（星期五）；

（三）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浙江省德清县武康镇临溪街

５８８

号公司总部三楼会议室；

（四）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五）召开方式：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本次股东大会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

网投票系统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六）参与会议方式：

股东投票表决时，同一股份只能选择现场投票、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系统投票中的一

种，不能重复投票。具体规则为：

如果同一股份通过现场、交易系统和互联网重复投票，以第一次投票为准；

如果同一股份通过交易系统和互联网重复投票，以第一次投票为准；

如果同一股份通过交易系统或互联网多次重复投票，以第一次投票为准。

二、股东大会审议事项

１

、审议《关于关于增加公司注册资本的议案的议案》；

２

、审议《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３

、审议《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４

、审议《关于为子公司提供贷款担保额度的议案》。

三、出席股东大会的对象

（一）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二）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２

日（星期五）

１５

：

００

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

东，股东因故不能到会的，可委托代理人出席，该代理人可不必是公司股东；

（三）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见证律师。

四、现场会议登记办法

（一）登记方式：异地股东可以通过传真方式登记（标准格式见附件

１

）。法人股东应当由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的代理人出

席会议。由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应当持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司公章）、本人身份证和法人股东账户卡到公司办理登记；

由法定代表人委托代理人出现会议的，代理人应当持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司公章）、本人身份证、法定代表人依法出具的

授权委托书（见附件

２

）和法人股东账户卡到公司登记。个人股东亲自出席会议的，应当持本人有效身份证和股东账户卡至公

司登记；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还应当出示代理人本人有效身份证、股东授权委托书（见附件

２

）。

（二）登记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５

日上午

８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３０－１７

：

００

。

未在上述时间内登记的公司股东，亦可参加公司股东大会。

（三）登记地址：浙江省德清县武康镇临溪街

５８８

号公司证券部。

（四）受托行使表决权人登记和表决时需提交文件的要求：受托人须本人身份证、委托人股东账户卡、授权委托书（见附件

２

）办理登记手续。

（五）会议联系人： 陆飞飞

联系电话：

０５７２－８４０５６３５

联系传真：

０５７２－８８２２２２５

五、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的身份认证与投票程序

本次股东大会向股东提供网络投票平台，网络投票包括交易系统投票和互联网投票，网络投票程序如下：

（一）采用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１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７

日上午

９

：

３０

至

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

至

１５

：

００

；

２

、投票代码：

３６２０４３

；投票简称：兔宝投票；

３

、股东投票的具体程序

（

１

）买卖方向为买入股票（输入买入指令）；

（

２

）输入证券代码

３６２０４３

；

（

３

）在“委托价格”项下填报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序号，

１００．００

元代表总议案，

１．００

元代表议案

１

，

２．００

元代表议案

２

，以此类推。

总议案对应申报价格

１００

元，代表一次性对议案进行投票表决。本次股东大会所有议案对应的申报价格为：

序号 议案内容 对应申报价格

１００

总议案

１００．００

１

关于关于增加公司注册资本的议案的议案

１．００

２

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２．００

３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３．００

４

关于为子公司提供贷款担保额度的议案

４．００

（

４

）在“委托股数”项下输入表决意见，股东按下表申报股数：

表决意见种类 同意 反对 弃权

对应的申报股数

１

股

２

股

３

股

（

５

）确认投票委托完成；

４

、计票规则

（

１

）在计票时，同一表决权只能选择现场和网络投票中的任意一种表决方式，如果出现重复投票，则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作

为有效表决票进行统计。

（

２

）股东对总议案的表决包括对议案一至议案四的全部表决。如股东先对总议案进行表决，后又对议案一至议案四分项

表决，以对总议案表决为准；如股东先对议案一至议案四分项进行表决，后又对总议案进行表决，则以对议案一至议案四的分

项表决为准。

（

３

）对同一表决事项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不能撤单；不符合上述规定的申报无效，深交所交易系统作自动撤单处理。

（

４

）同一表决权既通过交易系统又通过互联网投票的，以第一次投票为准。

（

５

）如需查询投票结果，请于投票当日下午

１８

：

００

以后登录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点

击“投票查询”功能，可以查看个人网络投票结果，或通过投票委托的证券公司营业部查询。

（二）采用互联网投票操作流程

１

、股东获取身份认证的具体流程：

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实施细则》的规定，股东可以采用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的方式进行

身份认证。

（

１

）申请服务密码的流程

登陆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密码服务专区”；填写“姓名”、“证券账户号”、“身份证号”等相关资料，设置

６－８

位的

服务密码；如申请成功，系统会返回一个

４

位数字的激活校验码。

（

２

）激活服务密码

股东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比照买入股票的方式，凭借“激活校验码”激活服务密码。

买入证券 买入价格 买入股数

３６９９９９ １．００

元

４

位数字的“激活校验码”

该服务密码需要通过交易系统激活后使用。如服务密码激活指令上午

１１∶３０

前发出的，当日下午

１３∶００

即可使用；如服务密

码激活指令上午

１１∶３０

后发出的，次日方可使用。服务密码激活后长期有效，在参加其他网络投票时不必重新激活。密码激活后

如遗失可通过交易系统挂失，挂失后可重新申请，挂失方法与激活方法类似。申请数字证书时，可向深圳证券信息公司或其委

托的代理发证机构申请。 申请数字证书咨询电话：

０７５５－８３９９１８８０／２５９１８４８５／２５９１８４８６

。 申请数字证书咨询电子邮件地址：

ｘｕｎｉｎｇｙａｎ＠ｐ５ｗ．ｎｅｔ

。网络投票业务咨询电话：

０７５５－８３９９１０２２／８３９９０７２８／８３９９１１９２

。

２

、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登录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进行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

（

１

）登录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在“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列表”选择“德华兔宝宝装饰新材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

股东大会投票”；

（

２

）进入后点击“投票登录”，选择“用户名密码登陆”，输入您的“证券账号”和“服务密码”；已申领数字证书的投资者可选

择

ＣＡ

证书登录；

（

３

）进入后点击“投票表决”，根据网页提示进行相应操作；

（

４

）确认并发送投票结果。

３

、 投资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起止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６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７

日下

午

１５

：

００

的任意时间。

六、其他事项

（一）会期半天，与会股东食宿、交通费用自理。

（二）网络投票期间，如网络投票系统遇突发重大事件的影响，则本次投东大会的进程另行进行。

特此公告。

德华兔宝宝装饰新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零一一年八月二十三日

附件：

１．

异地股东发函或传真方式登记的标准格式（回执）

２．

授权委托书

附件

１

：

回 执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月 日，本单位（本人）持有德华兔宝宝装饰新材股份有限公司股票 股，拟参加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

大会。

股东账户：

股东单位名称或姓名（签字盖章）：

出席人姓名： 身份证号码：

联系电话：

年 月 日

附件

２

：

授 权 委 托 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

／

女士代表本单位（本人）出席德华兔宝宝装饰新材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依照

以下指示对下列议案投票（如果委托人未对以下议案做出具体表决指示，被委托人可按自己决定表决）。

编号 议案名称 赞成 反对 弃权

１

关于关于增加公司注册资本的议案的议案

２

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３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４

关于为子公司提供贷款担保额度的议案

委托人姓名或名称（签名或签章）：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或营业执照号码：

委托人持股数量： 委托人股东账户：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书有效期限：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委托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０４３

股票简称：兔宝宝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２４

德华兔宝宝装饰新材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本公司及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承担责任。

德华兔宝宝装饰新材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６

日以传真或电子邮件的形式发出会议通知，

于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１

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表决方式召开。会议应出席监事

３

人，实际出席监事

３

人，会议由监事会主席姚礼安先生

主持。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审议并以投票表决方式通过以下决议：

一、会议以赞成票

３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审议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１

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核公司

２０１１

年半年度报告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规定；报告内容

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没有发现参与年报编制和审议

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２０１１

年半年度报告全文见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半年度报告摘要刊登于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３

日的《中国证券报》、

《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上（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二、以赞成票

３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审议通过了《关于增加公司注册资本的议案》。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三、以赞成票

３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具体详见刊登于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的《公司章程修正案》。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四、以赞成票

３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审议通过了《关于设立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并签订专户监管协议的议案》。

五、以赞成票

３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在保证募集资金项目建设的资金需求、保证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正常进行的前提下，同意公司运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

补充流动资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１８

，

０００

万元，使用期限不超过

６

个月，到期归还到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监事会认为：公司运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有利于降低公司财务费用，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募集资金的

使用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具体详见公司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 公告全文刊登在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３

日的 《中国证券

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本议案需经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方可实施。

特此公告。

德华兔宝宝装饰新材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３

日

证券代码：

002505

证券简称：大康牧业 公告编号：

2011-052

湖南大康牧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承担责任。

一、重要内容提示

（一）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无增加或变更议案的情况。

（二） 本次股东大会选举胡小龙先生为第四董事会独立董事的提案未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

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同意。

二、会议召开的情况

（一）召开时间：

2011

年

8

月

22

日上午

9

：

00

（二）召开方式：现场会议

（三）召开地点：公司二楼会议室（湖南省怀化市鹤城区鸭嘴岩工业园

3

栋）

（四）召集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

（五）主持人：公司董事长陈黎明先生

（六）此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和投票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

的规定。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律师宋文文、李赛男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

18

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91,217,62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

股份

164,480,000

股的

55.46%

。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会议。

四、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记名投票方式逐项表决了本次股东大会的相关议案，形成了以下决议：

（一）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91,217,620

票，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票为

0

票；弃权票为

0

票。

（二）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1

、选举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

1

）选举蔡健龙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得票数

91,217,620

票，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根据投票表决结果，蔡健龙先

生当选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

2

）选举邓志辉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得票数

91,217,620

票，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根据投票表决结果，邓志辉先

生当选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

3

）选举胡小龙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得票数

18,782,080

票，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0.59%

，根据投票表决结果，胡小龙先

生落选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公司董事会发出召开本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的第

11

天╟╟

2011

年

8

月

16

日， 胡小龙先生获悉并通知公

司其将于近期调往湖南财信投资控股有限责任公司（公司第二大股东╟╟湖南财信创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之控股股东）任董事长，如胡小龙先生正式调往湖南财信投资控股有限责任公司，将影响其担任公司独立董

事的独立性。截止本次股东大会召开当日，胡小龙先生尚未接到任何正式调令。

公司董事会将于近期重新提名一名独立董事候选人，并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4)

选举王远明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得票数

91,217,620

票，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根据投票表决结果，王远明先

生当选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2

、选举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

1

）选举陈黎明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得票数

91,217,620

票，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根据投票表决结果，陈黎明先

生当选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

2

）选举刘建辉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得票数

91,217,620

票，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根据投票表决结果，刘建辉先

生当选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

3

）选举彭继泽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得票数

91,217,620

票，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根据投票表决结果，彭继泽先

生当选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

4

）选举舒跃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得票数

91,217,620

票，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根据投票表决结果，舒跃先生

当选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

5

）选举向奇志女士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得票数

91,217,620

票，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根据投票表决结果，向奇志女

士当选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

6

）选举夏正奇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得票数

91,217,620

票，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根据投票表决结果，夏正奇先

生当选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

7

）选举周靖波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得票数

91,217,620

票，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根据投票表决结果，周靖波先

生当选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中兼任高级管理人员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不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

分之一。

（三）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1

、选举李敏辉先生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表决结果：得票数

91,217,620

票，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根据投票表决结果，李敏辉先

生当选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2

、选举汪洁女士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表决结果：得票数

91,217,620

票，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根据投票表决结果，汪洁女士

当选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3

、选举杨虹女士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表决结果：得票数

91,217,620

票，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根据投票表决结果，杨虹女士

当选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上述监事候选人均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同意。 公司最近二年内曾

担任过公司董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的监事人数未超过公司监事总数的二分之一；单一股东提名的监事未超

过公司监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

（二）律师姓名：宋文文 李赛男

结论性意见：

"

公司

201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

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

201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人资格及出席会

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公司

201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

六、备查文件

湖南大康牧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关于湖南大康牧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湖南大康牧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

8

月

23

日

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

关于湖南大康牧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法律意见书

致：湖南大康牧业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接受湖南大康牧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的委托，指派本律师出席了公

司

201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以下简称

"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

"

），对会议进行现场律师见证，并出具法律意

见书。

本律师出具本法律意见基于公司已作出如下承诺：所有提供给本律师的文件的正本以及经本律师查验

与正本保持一致的副本均为真实、完整、可靠。

为出具法律意见，我们依法审核了公司提供的下列资料：

1

、刊登在

2011

年

8

月

5

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咨询网（

http://

www.cninfo.com.cn

） 上的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及召开

201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通知公告；

2

、出席会议股东或其代理人的资格、身份证明文件等。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发布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第五条规定，现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一、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

经查验，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会于

2011

年

8

月

5

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

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上公告了关于召开本次临时股东大

会的通知。本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2011

年

8

月

22

日上午

9:00

在公司二楼会议室（湖南省怀化市鹤城区鸭嘴岩工

业园

3

栋）如期召开。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地点、会议内容与会议通知公告一致，本律师认为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召集人及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

1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召集人的资格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

有效。

2

、出席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18

名，均为公司董事会确定的股权登记日在中国

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或其合法授权的委托代理人， 所持股份总数

91,217,62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

164,480,000

股的

55.46 ％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其代理人的资格合

法有效。

三、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对在会议通知中列明的全部议题进行了审议，采取现场投票的方式逐项表决，表决

程序合法有效。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进行了计票、监票，当场公布了表决结果，

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律师认为：公司

201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

股东大会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

201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人资格

及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公司

201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本法律意见书仅用于为公司

201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见证之目的。本律师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

公司

201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必备公告文件随同其他文件一并公告，并依法承担相关法律责任。

本法律意见书一式两份，公司和本所各留存一份。

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李 荣

（盖章） 律 师： 宋文文

李赛男

2011

年

8

月

22

日


